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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公益人士被指性侵
律师称如涉嫌“强奸”应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 月 23 日，赵欣（化名）和江
苏南通环保行动者刘斌分别发
长文指控公益圈两位知名人士
“亿友公益” 创始人雷闯和源头
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创始人冯永
锋涉嫌性侵。

指控雷闯的文章称，2015 年
7 月赵欣参与雷闯举办的“益行
去北京”的公益徒步活动，活动
结束前雷闯选择和她一起进入
北京，就在即将进入北京的 7 月
29 日当晚遭遇雷闯性侵（非自愿
性关系）。 据该女生介绍，还曾有
其他雷闯机构的实习生和志愿
者曾遭到雷的性侵。

另一篇， 刘斌在文中以“Xi－
aoZhang”指代控诉称，冯永锋有
袭胸、暴打、强奸等性侵情节，并
列出受害者除了自家机构外，还
波及到多家公益机构。

两位被指控者先后发布说
明，承认性侵行为并致歉，表示
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律师表示，此类性侵案件如
涉嫌“强奸”建议女方主动向公
安机关报案。 同时，公益机构和
媒体人士呼吁，公益圈应该尽快
建立起反性侵和防性别歧视机
制，对此类行为零容忍。

目前， 有多家资助单位表
态，停止对涉事机构资助。

性侵指控与回应

7 月 23 日，雷闯先后发布两
份说明，在个人朋友圈发布的声
明承认性侵指控属实，称事发后
整整三年里，都没有真正反思和
忏悔自己的行为，并且给对方心
理伤害延续至今。 要对那位女生
说“对不起”，并不在担任创始平
台“亿友公益”负责人，愿意承担
法律责任，正考虑向警方自首。

在第一次声明之后，雷闯向媒
体发布了《关于雷闯事件的相关情
况》的说明，称与性侵女生为“恋
人”关系，至少在他看来是“恋人”。

雷闯在文中称：或许站在当
事人的角度，并没有认可我男朋

友的身份，而是基于我们已经发
生的关系，她不得不默认我这个

“男朋友”，而事实上我这个“男
朋友”的身份可能在她心理也是
非自愿的。 因为这中间混杂着公
益、混杂着男女之前的情感。

雷闯在声明中表示：不管从
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我既然对
当事人目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
伤害，我愿意承担责任，不管是
哪方面的。 关于自首事宜，我会
与律师商量后，再行事。

7 月 24 日，冯永锋通过公众
号“卖风买酒”推文《是的，我承
认， 性骚扰是我欲望太邪恶，是
对女性的不尊重》 回应指控，称
承认性侵行为，是借着酒劲儿放
纵自己欲望所导致。

文中写道：我以为在我清醒
的时候，“性骚扰”， 肯定不会发
生。 但实际上，当真正的直面自
己时，我自己也很清楚，越是在
清醒的时候，内心的欲望有可能
越剧烈。 只是不敢表达，而要借
酒来进行发泄。

举报者及关联方回应

7 月 23 日晚间，自称被雷闯
性侵的举报者通过公众号“广州
性别中心”发布《雷闯性侵案举
报者回应：事实胜于雄辩》一文，
针对雷闯第二份声明提出两人
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该文表
示：事实上，当初徒步的伙伴（安
娜、龙飞等）都可以证明，并不存
在这种关系。 事实上，雷闯对外
强调我是他“自己的妹妹”，对我
则强调“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该文章称，举报初心是希望
他停止伤害其他人的行为，也希
望探讨反性骚扰、侵害的解决办
法。 同时，个人将保留对雷闯相
关言行进行法律追诉的权利，包
括刑事侵害与民事诽谤的部分。

24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通过
官方微信发布《南都公益基金会
关于 2017 年员工遭遇性骚扰事
件的说明》一文，称 2017 年 10 月

底，南都基金会一位女性员工在
因公出差参加活动的过程中，遭
遇冯永锋性骚扰，有搂抱拉扯行
为，受害人反抗，胳膊受轻伤，受
害人走出房间要求冯永锋离开。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为受害
人调换房间至另外一个楼，并陪
伴受害人。 第二日清晨，受害人
返回北京。 活动主办方决定取消
冯永锋原定的演讲，冯永锋于当
日上午离开。

文中称，在第三方见证机构
代表参与下，与冯永锋进行了严
正交涉。 冯永锋提交了给受害员
工的书面道歉信；机构负责人和
员工代表向受害员工当面转交
冯永锋书面道歉信，并代表南都
基金会就相关领导处事不当，向
受害员工正式道歉； 针对冯永
锋，机构做出停止对他的任何资
助，不得邀请他参加南都基金会
任何活动的决定。

同一日， 爱佑慈善基金会
发布《关于停止对北京市丰台
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的资
助的声明》，文中表示，基于冯
永锋的公开回应以及被明确的
事实，依据“爱佑益+”项目与北
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
究所签订的资助协议中有关条
款的约定， 爱佑慈善基金会决
议立即停止对北京市丰台区源
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的资助。

发生在公益活动中的恶行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指
控女孩声称的“益行去北京”是
雷闯 2015 年举办的一次公益活
动。

乙肝公益人士雷闯和 10 多
位志愿者，以“苦行”（徒步）千里
的方式去北京，建言乙肝药品纳
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减轻患
者用药负担。该活动计划从内蒙
古乌兰察布出发徒步到北京。雷
闯称，没有选择骑车或通过寄信
表达诉求，是想通过苦行引起社
会关注政府部门的重视。

雷闯曾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徒步到北京递交类似建议信。
2015 年是“益行去北京”公益徒
步活动的第三次举办，雷闯在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招募

陪走志愿者， 并进行了公开募
捐。

2015 年“益行去北京”，雷闯
并不是一个人在行走， 在从出发
的第一天，就有 10 多位从全国各
地赶来的志愿者，陪雷闯行走。

而“冯永锋事件”同样发生
于一次因公出差的公益活动中。

律师：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婷 7 月 23 日在接受《公益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刑事案
件发现途径主要有四种， 第一，
被害人举报。 即被害人到公安机
关报案。 第二，他人发现并控告。
例如路人发现犯罪行为向公安
机关报案。 第三，公安机关主动
发现。第四，犯罪嫌疑人自首。就
本案而言， 被害人并没有报案，
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自首，而当前
公安机关介入的条件已不成熟，
即使被害人留存重大证据，时隔
三年公安机关再介入取证，很难
保证取证程序的合法性。 ”

李婷表示：“关于雷闯案件
中雷闯的自认行为在民事和刑
事领域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民事
领域的自认， 法庭通常可以采
信；刑事领域的自认属于犯罪嫌
疑人供述，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
嫌疑人有罪。 ”

就雷闯案件来看，被指控方
先发声明承认事实，再发声明否
认事实， 既说两人为“恋人”关
系，不存在性侵。 这说明被指控
方从主观上否认强奸。仅凭指控
方的单方陈述，在没有证据的情
况下，不可能定性为刑事案件。

涉及性行为的刑事案件不
同于其它案件， 这里面有文化、
舆论压力、传统观念等多方面的
冲突，每一位被害人的公开指证
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
很多这样的案件在公安机关介
入侦查后即使有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被害人都不愿意承认。

李婷表示，强奸案有着特殊
性，基于对名誉的考量和社会的
认知，很多被害人是不愿、不能、
甚至不敢报警的，不报警不代表
这些事情不会给她们的身心带

来伤害，事实上事隔几年，很多
被害人反而会出现抑郁等心理
疾病，就本案而言，如女方陈述
是真实的，那么女方选择曝光前的
三年里，她一定是很压抑的，在强
奸案件里面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我们应该对鼓起勇气讲出
真相的女孩表示支持，但她应该
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
李婷表示。

反性骚扰机制亟待建立

面对这种情况，公益圈亟待
建立积极的性骚扰应对机制，只
有当预防、支持和处理性骚扰案
件的机制规定到位，使当事人得
到有效处理，才能使受害者有勇
气站出来维权。

公益行业里性别权益保护
组织也已经行动起来，发起了行
业倡议书，以推动全行业的反性
骚扰机制建设。

7 月 23 日，绿芽基金会倡议
设立行业反性骚扰机制，作为一
家专注在乡村地区推进性别平
等、共建妇女儿童友好乡村的机
构，首先启动机构内部的反性骚
扰机制草案———《绿芽基金会反
性骚扰机制》（草案版）。

草案从员工入职阶段开始
培养反性骚扰意识和将反性骚
扰培训作为入职培训的两大固
定模块。 如在员工入职时，应签
署《绿芽基金会员工反性骚扰协
议》； 当员工遭受性骚扰和员工
投诉被性骚扰后，机构需要如何
操作；当机构确认了性骚扰属实
后，需要如何操作；如果加害人
来自机构外和被指控者如不服
该如何操作等指南。

公益是一个自带道德光环
的行业，但公益行业并不比任何
行业高尚。 从事公益行业的人
和任何行业的人一样， 受社会
的文化和观念影响、 有着上下
级的权力关系， 应积极反对性
骚扰，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在机
构内部为员工建立安全、 友好
的环境。 公益人要做反性骚扰
反性侵的先锋， 对这类行为零
容忍的公益倡导。

（高文兴 、武胜男 、王会贤 、
陈龙对本文亦有贡献）

雷闯的两次回应和冯永锋的回应（微信截图）

关联方基金会回应（微信截图）

近日，多名公益从业者被指控曾涉嫌“性骚扰”“性侵”，在
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应该说明的是，此类现象并非只发生在公
益行业，不应将其视作与公益的天然属性有任何关联。 但公益
从业者应当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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